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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1.1 序言 

   

董事會（「董事會」）現成立一個薪酬委員會。 

 

1.2 組織 

   

本職權範圍書規管薪酬委員會的運作。 

 

1.3 成員 

  

薪酬委員會成員從本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及高級管理人員中委任，最少須由三名

成員組成。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委員會主席亦須由獨

立非執行董事出任。 

 

 委員會主席由董事會委任。 

 

1.4 運作 

  

委員會將於有需要時舉行會議，唯會議次數每年不少於一次。委員會或其主席

可決定召開會議。 

 

 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須為不少於全體委員會成員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法

定人數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秘書為公司秘書，須把每次會議的內容作記錄及存檔。委員會須向

隨之舉行的董事會匯報其工作。委員會須向其成員提供每次會議的記錄，委員

會的每項工作須獲全體成員一致通過，否則，該爭議事項須提交董事會討論及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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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旨 

 

 薪酬委員會將協助董事會制訂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酬金政策及架構及確保

有正規而具透明度的程序，以制訂有關執行董事酬金及全體董事的薪酬待遇的政

策。委員會有全責向董事會提供整體的薪酬政策建議，並按該政策進行實際表現的

評估。 

 

 

3. 股東週年大會  

 

本委員會主席或在彼缺席時另一名本委員會成員（或如該名成員未克出席，則其正

式委任的代表）應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並應準備回應任何股東關於本委員會

活動的提問。 

 

 

4.  職務及責任 

 

薪酬委員會於有關薪酬事宜的主要責任如下: 

 

4.1 就本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全體薪酬政策及架構，及就設立正規而具透明

度的程序制訂此等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4.2    檢討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員薪酬待遇建議方案以確保: 

 

i.   本公司能夠吸引及挽留合適及合資格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ii.   可推動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員完成本公司方針及指標； 

iii.   主要職員的利益與股東的長遠利益相符； 

 

4.3  以下兩者之一： 

 

i.    獲董事會轉授責任，釐定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或 

ii.   向董事會建議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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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協助行政總裁檢討行政管理隊伍的工作表現及薪酬待遇。委員會將考慮以下 

因素以作評估: 

 

i.      本公司的業績及股東的相對回報; 

ii.    其他相類似公司的行政總裁的薪酬待遇; 

iii.    行政總裁過往所獲的報酬; 

iv.    任何其他委員會認為有關的因素; 

 

4.5 就僱用合約、離職安排、退休安排，賠償金額 (包括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的

賠償)及任何公司可能採納的特別或補助金作檢討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行政總

裁須依據委員會及董事會所實行的政策釐定公司職員(非董事會成員或行政總

裁)的薪酬待遇安排; 

 

4.6 就任何薪酬獎勵計劃(包括運用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計劃)作檢討及建議; 

 

4.7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支付的賠

償，以確保該等賠償與合約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賠償亦須公平合理，

不致過多； 

 

4.8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

等安排與合約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 

 

4.9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不得參與釐定他自己的薪酬； 

 

4.10 委員會有權聘用及解聘協助評估公司董事、行政總裁及/或高級行政人員薪酬

待遇的顧問，並有權向內部或外聘的法律、會計及其他顧問諮詢意見及尋求協

助; 

 

4.11 就本職權範圍書的全面性及公司的薪酬政策的合適性作定期檢討及重新評             

估，並提出修訂建議供董事會批准; 及 

 

4.12 履行董事會不時下達的職務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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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終止 

 

董事會可隨時撤換本委員會任何成員，本委員會任何成員一俟不再擔任本公司董事

及/或秘書職務，即不再是本委員會成員。 

 

 

6.  委員會表現 

  

 董事會將不時評估薪酬委員會的表現以確保其按現行的最佳守則有效地運作。 

 

 

 


